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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審查計畫  

102.01.17訂定 

102.12.17修定 

104.11.16修定 

110.12.16修定 

113.04.25修定 

一、依據： 

本計畫依「新竹市文化局文化藝術活動申請暨補助作業規範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新竹市文化局(以下稱本局)為提升新竹市藝術人文風氣，充實市民藝文生

活，增進市民藝術涵養，甄選優質富教育意義之音樂、戲劇、舞蹈及傳統戲曲

等節目宴饗市民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三、經費來源：本局「文教活動－演藝管理－獎補助費」項下支應。 

四、經費總額：於年度預算內辦理。 

五、申請時間、申請對象： 

(一)本審查作業一年二次，於每年六月、十二月收件，七月、翌年一月審

查，分別受理翌年上半年(1-6月) 及翌年下半年(7-12月)之演出申請；

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。 

(二)審查類別：分為音樂、戲劇(現代戲劇及傳統戲曲)、舞蹈三大類。 

(三)申請對象：經政府立案從事表演藝術活動之機構、學校、法人、團體

或商號。 

(四)具下列情事者，不予審查：  

1.曾受本局補助而辦理績效不彰或違反本局規定者。  

2.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資料不全者。  

3.同一年度內，相同演出內容或相同個人業經本局補助有案者。 

六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申請參與審查者，應填具本局演藝廳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表，於收件截

止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將審查資料寄至本局表演藝術科提出申請，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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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予受理。 

(二)計畫內容須與文化藝術相關，並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，作為辦理補

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及未來審查之參據。 

(三)申請書表需以 A4紙張裝訂及電腦繕打(直式橫書標楷體14號字)，相關

表格請至本局網站中下載，檢附資料如下： 

1.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表連同活動企劃書（含預算表）一式三份。 

2.團隊立案證書、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各乙份。 

3.網頁表單申請並上傳團隊演出活動影音資料。 

七、審查作業： 

(一)由本局遴聘學者專家5至7人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整體評估。 

(二)審查委員就申請單位所提出之計畫及經費，依申請活動內容品質以及

場地技術安全為主要評審考量，依其專業及經驗做實質審核並建議補

助金額。 

(三)評審重點： 

1.活動性質為表演藝術，並有助於提昇本市文化藝術素質。  

2.活動之創新、效益、規模及預估參與人數。  

3.能長期持續經營之表演團體。  

4.計畫完備程度及可行性。  

5.經營管理運作之品質能力。  

6.所需經費及用途，並以備有配合款者優先。 

八、審查結果及檔期安排： 

(一)審查結果於審查會結束後15日內書面通知各申請單位，申請單位應依

期限回覆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(二)審查結果分為下列四類： 

1.第一類：由本局提供場地、必要設備及部分補助經費。票務由申請

單位負責，票房收入扣除不足部分及應繳稅款後，如有餘款應繳市

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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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二類：由本局提供場地及必要設備，惟不予經費補助。票務由申

請單位負責。 

3.第三類：本局減半收取場地及器材使用費用，票務由申請單位負

責。 

4.第四類：請逕向本局辦理場地租借事宜。 

(三)檔期安排： 

1.演出日期請於收到通知後，經雙方協議後排定，惟檔期有限，不保

證一定可排入適當檔期。 

2.演出活動原則每檔活動不超過3場次。每天以2場次為限。 

3.經雙方同意後議定之檔期，申請單位有無法如期使用場地者，至遲

應於活動開始日2個月前以書面提出申請，未事先提出申請者，一

年內不再受理申請，並列入下年度審查參考。 

4.場地之安排如遇本府或本局自行策劃辦理之活動撞期時，本局得優

先使用，另行安排其它檔期，申請單位應予配合。 

5.評審通過之申請案件，如無檔期可安排者，當年內得提出申請候補

檔期，本局將依評審結果排列候補順序。 

(四)注意事項： 

1.場地使用相關規定悉依「新竹市演藝廳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辦

理。 

2.申請演出者，因違反著作權法等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而引起糾紛，由

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 

3.經審定為第三類、第四類者，請於活動辦理前一個月內繳清相關費

用。 

4.工作保留席之預留： 

(1)音樂廳(1092席)：愛心席6席(U12、13、14、15及二席自備輪椅

席)、工作保留席26席(A排偶數號2-28號、I排偶數號30-40、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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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奇數號31-41)計32張票券。 

(2)國際會議室(148席)：愛心席2席(自備輪椅席)、工作保留席4席

(A排1-4號)計6張票券。 

5.本廳全面禁菸、飲食、嚼食檳榔及口香糖，進出本廳請勿穿著汗

衫、拖鞋。 

九、申請單位配合事項： 

(一)票務： 

1.印製入場券應刊印提醒觀眾注意之相關事項。 

2.演出如為售票演出，申請單位應於舉辦前，妥善處理稅務事宜，並

依席位表印製及發行票券，以讓觀眾憑票入座。 

3.為維護場地秩序及安全，索票場次建議票券印製上限，音樂廳1400

張、國際會議室180張，票券應於活動前10天經本局驗票，並至少

提供300張予民眾索票；入場人數請控制不逾席位數(音樂廳1092

席、國際會議室148席)。 

4.若有票券錯印之情形，申請單位應於發現後主動告知，以便協調處

理相關事宜。 

5.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：「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

必要之陪伴者一人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、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，

憑身心障礙手冊，應予以免費。其為私人者，應予半價優待。」，

申請單位請參照規定辦理。 

6.演出如涉及義賣勸募，請事先告知本局，並於活動資訊中載明。 

(二)演出前： 

1.為利貴單位活動宣傳，請於演出活動日3個月前提供節目內容簡介

(300-500字)、海報檔（檔案格式.jpg）及照片電子檔(2-3張，檔案

格式.jpg、300KB以上)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本局，以刊登本局

竹塹藝文手冊及網站，逾期視同放棄刊登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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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供大海報張貼及小海報、文宣品，供民眾索取，俾利宣傳，非經

本局同意，不得在本局場地及館舍四週擅自張貼宣傳標幟。 

3.演出14日前詳填並回傳「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場地使用技術需求

表」，共同協商配合服務事宜。 

(三)演出期間： 

1.請依照核准時段使用場地；裝台時間定於上午9時至下午五時，如需

提早或延長，應事先徵得本局同意，並按規定繳費。 

2.場地使用期間之佈置、接待、錄音、錄影等工作事項及所需工作人

員，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，並一律配戴本局核發之工作證；本局提

供基本之場地管理支援人力(技術人員1-2人、行政人員1-2人)。 

3.場地布置請使用無痕膠帶，禁止釘釘子及直接使用泡棉式雙面膠帶

或其他無法清除之黏劑施作於展演場地之建築及所有設備。 

4.活動期間申請單位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，本局不負

保管之責。 

5.未經本局同意，不得擅自啟用劇場之燈光、音響、舞台、吊具及控

制室等各項設備，如需臨時接裝燈光照明、音響、錄音、錄影設備

或其他電器設備時，應先經本局同意，並會同本局技術管理人員辦

理。 

6.使用設備、公物，應注意安全及清潔維護，嚴禁破壞原有結構及固

定設施，如有毀損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7.本廳全面禁煙，劇場內嚴禁使用水、火、爆裂物等危險物品，場地

佈置並應符合消防法規，使用明火請依「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」

辦理，必要時應加保公共意外險。 

8.劇場內禁止擺放花籃、汽球等物品；如有觀眾獻花，請安排工作人

員於前廳代收。 

9.劇場內不得錄音、錄影或拍照，如同意開放，請事先告知本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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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演出結束： 

1.場地使用後應即恢復原狀並歸還器材，經管理人員檢查確認無毀損

或短少情事後無息退還保證金。 

2.非屬本局設備、物品，應於活動後清理並運離，恢復場地原狀，逾

期視為廢棄物，本局得逕行清除處理，所需費用得自保證金扣抵，

如有不足並予追繳。 

十、補助案執行： 

(一)補助案應依原提計畫於年度內辦理，未執行完畢或未能於年底完成核

銷程序者，本局得中止該項補助。 

(二)演出者應按原核定補助計畫辦理演出，其經費不得挪作他用；如有特

殊情形，致原核定計畫須變更時，應敘明理由，經本局同意後，方得

辦理。 

(三)演出者應於演出活動結束後2週內，十二月演出者需於當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前完成結案與核銷，填具「新竹市文化局補助團體辦理活動成果

報告表」、成果照片及檢附領據、會計報告或收支清單送本局核銷，逾

期且未事先獲本局同意核備者，視同放棄補助。 

(四) 補助項目如涉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所規範之「平面媒體、廣播媒

體、網路媒體(含社群媒體)及電視媒體」政策及業務宣導相關業務

時，應明確標示「廣告」二字，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稱，

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受補助對象應填列「辦理政策及業務

宣導之執行情形表」通知補助單位，各單位應就其執行情形加強管

理，按月報送表件供本局彙總並公布。 

(五)領據、實際支用明細表、成果報告書、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

形表等資料，依本局所規定格式、內容填寫，相關表格請至本局網站

中下載。 

十一、經費請撥及核銷注意事項： 

(一)紀念品、宣導品、紅布條、禮品及禮金等不列入補助範圍，餐費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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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餐以100元為限，各項補助項目均以本局各項標準核支。 

(二)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三)相關文宣品應將新竹市政府列名指導單位、本局列名協辦單位，申請

團隊則為主辦單位。 

(四)受補助者經費結報時，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

辦理，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。所檢附結報之各項支

用單據，於審核後得退還受補助對象。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

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。 

(五)受補助單位應自行依「薪資所得扣繳辦法」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。 

(六)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

事實及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，機關並得撤銷補助

款。 

十二、督導及考核： 

(一)受補助單位，應將補助款按核定計畫專款專用，依會計作業程序辦

理，並建立完整檔案備查。 

(二)本局得就補助案的執行品質、成果效益等事項，聘請原評審委員或相

關人員辦理評鑑，評鑑結果作為該團隊日後送件審查之參考依據。 

(三)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向

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

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(四)獎補助款考核，以書面考核為主，實地考核為輔。當年度獲選取之受

考團體應備妥團體立案證書、計畫書(含經費概算表及節目流程表)及

成果報告書(含成果報告表、經費支出明細、原始憑證正本、活動照片

及海報文宣等資料)，按演出場次排序整理，俾利考核作業之進行。相

關考核規定，悉依「新竹市文化局獎補助民間團體考核實施計畫」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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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補助款使用情形，本局及有關單位得派員考核，如發現成效不佳、未

依補助用途支用、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

外，應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。 

(六)受補助單位所支付之經費，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，經本局審核結果應

予收回時，受補助者得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，未依限申

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，應即將該項經費繳回本局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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